
 

东南大学专业学位硕士研究生 

培养方案 

 
一、培养目标 

培养拥护党的基本路线和方针政策，热爱祖国，遵纪守法，
具有良好的职业道德和创新精神，掌握某一特定职业领域坚实
的基础理论和宽广的专业知识，具有较强的专业能力和职业素
养，能够创造性地从事实际工作的高层次应用型专门人才。 

 
二、学制 
专业学位硕士研究生学制为三年（部分为二年）。 
 
三、培养方式 
采用课程学习、实践教学和学位论文相结合的培养方式。

实行“双导师制”,校内导师和校外导师共同指导。以校内导师指
导为主，校外导师参与专业实践、论文选题和答辩等环节的指
导工作。 

 
四、学分要求和课程设置 
（一）工程硕士研究生在校期间课程总学分最低要求为 26

学分，其中必修课最低要求为 13 学分。此外，还应完成综合
素养环节 8 学分。 

1、必修课： 
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研究        2 学分 
硕士学位外语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4 学分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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工程伦理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 学分 
专业必修课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至少 6 学分 
2、选修课：自然辩证法概论或马克思主义与社会科学方

法论必选一门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 学分 
学术道德课程必选一门                  1 学分 
创新创业课程必选一门                  1 学分 
专业选修课门数满足总学分要求。 
3、综合素养环节： 
专业实践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6 学分 
选听人文和科学素养系列讲座                1 学分 
参加学术活动及学术论文撰写训练            1 学分 

4、专业课中须含：校外行业专家讲授课程不少于 3 学分（实
践教学 2 小时折算 1 学时）和 1 学分的职业素质教育。 

（二）其它类别专业学位硕士研究生的课程设置及学分要
求按照《全日制硕士专业学位（分类别）研究生指导性培养方
案》（学位办〔2009〕23 号）文件要求执行。其中，中国特色
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研究、硕士学位外语、自然辩证法概论、
选听人文和科学素养系列讲座、参加学术活动及学术论文撰写
训练等课程与环节按学校规定要求执行。 

说明： 
1、必修课程学分应在入学后一学年内完成。 
2、专业选修课应根据学生知识结构和论文工作的需要在

当年的开课目录中选择。 
3、选听人文和科学素养系列讲座：在中期考核前应至少

选听 8 次系列讲座，其中必须选听科学道德与学风建设、法律、
心理健康讲座至少各 1 次。港澳台硕士研究生、国际留学硕士
研究生在中期考核前至少选听 3 次系列讲座。经考核合格后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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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 学分。 

4、参加学术活动及学术论文撰写训练：在学期间应在本
学科范围内参加学术活动至少 2 次，并撰写学术论文 1 篇，经
导师签字认可后刊登在院系研究生学术报告会论文集或其它
学术刊物上。申请答辩前将经导师签字的书面材料交所在院系
研究生秘书计 1 学分。 

 
五、培养要求 
（一）培养计划 
应根据本学位类别专业学位硕士研究生培养方案的要求

并结合个人的具体情况，于入学后两周内在导师指导下制订培
养计划。 

（二）开题报告 
开题报告应在入学后的第三学期内完成，且开题报告审核

通过后至少半年方可申请答辩，详见《东南大学研究生论文选
题、开题报告的原则和要求》。 

（三）中期考核 
硕士生在入学后第三学期结束前完成中期考核。中期考核

内容包括：课程学习情况、开题报告完成情况、创新研究潜力
等。具体按照《东南大学硕士研究生中期考核办法》执行。 

（四）专业实践 
专业实践是专业学位研究生提高实践能力的重要环节，应

贯穿于整个培养过程。专业实践的组织工作应贯彻和体现“集中
实践与分段实践”相结合、“校内实践和现场实践”相结合、“专业
实践与论文工作”相结合的原则。 

专业学位硕士研究生参加专业实践活动，应记录专业实践
工作笔记。专业实践结束后，研究生应上网提交《东南大学专
业学位硕士研究生专业实践考核表》，并打印纸质文档签字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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认后交院系秘书存档，经研究生秘书审核、上网确认后记相应
学分。专业实践考核未通过，不得申请学位论文答辩。具体按
《东南大学专业学位硕士研究生专业实践管理规定》（暂行）。 

（五）学位论文 
学位论文课题来源于应用课题或现实问题，必须要有明确

的职业背景和应用价值。论文形式由相关院（系、所）根据培
养方案要求确定。学位论文应独立完成，要体现研究生综合运
用科学理论、方法和技术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。学位论文的字
数，可以根据不同专业学位的特点和选题要求确定，除少数专
业外，一般不能少于 2 万字。学位论文评阅人和答辩委员会成
员中，应有相关行业实践领域具有高级专业技术职务的专家。
论文写作标准和规范参照《东南大学研究生学位论文格式规
定》。 

（六）成果要求 
硕士研究生成果考核要求根据相应学位评定分委员会的

要求执行。 
 
六、毕业与学位 
专业学位硕士研究生完成培养方案中规定的所有环节，修

满规定学分，符合《东南大学研究生学籍管理规定》和《东南
大学授予硕士、博士学位暂行工作细则》者，发放硕士研究生
毕业证书，授予硕士专业学位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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